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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 

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取水構造物：指為截取下水道系統之

廢(污)水或放流水之構造物、泵、取

引水管線及其附屬設施。 

二、 水處理設施：指為提升廢（污）水或

放流水水質之前處理設施、水質淨化

處理設施、加藥設備、消毒設施、污

泥處理設施、除臭設備及其附屬設施。 

三、 供水設施：指為輸配系統再生水之

泵、輸水管線、配水池、配水管線及

其附屬設施。 

123 本規則用詞定義。 

第三條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水處理

設施及供水設施之設計及監造，應由專業

技師辦理簽證，其範圍、項目及簽證技師

科別如附表。 

    前項應簽證項目及範圍，關連二科別

以上專業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再生水經

營業指定專業技師負責整合，與其他專業

技師共同簽證連帶負責。 

一、第一項明定本規則實施專業技師簽證之

範圍、項目及簽證技師科別。 

二、再生水開發案應簽證之工程項目或內容

涉及二科別專業技師專業以上者，應指

定一特定科別專業技師整合，且由其與

相關連之不同科別專業技師共同辦理簽

證連帶負責，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專業技師執行簽證時，應依技師法

第十六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

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明定專業技師執行再生水開發案簽證之方

式，依技師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專業技師執行簽證，應就辦理事項

向再生水經營業提出簽證報告，並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備查，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案名、案號。 

二、 專業技師姓名、科別及執業執照字號。 

三、 簽證之法令依據。 

一、明定專業技師應提簽證報告、其應載事

項及報請備查規定。 

二、專業技師簽證報告應載事項，係參照公

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十一條、環

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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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四、 再生水經營業之名稱、地址及負責人。 

五、 委託事項、日期。 

六、 受委託廠商名稱、地址。 

七、 簽證範圍、簽證項目、簽證內容、簽

證意見。 

八、 簽證日期。 

第六條 專業技師執行簽證，應將簽證執行

經過作成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文據

彙訂為工作底稿。 

    工作底稿為專業技師製作圖樣、書表

及編撰簽證報告之主要依據，其編製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明列重要事實或數據之來源及取得日

期；其屬自行演算或判斷者，列示其

計算經過之紀錄或註明判斷依據。 

二、 辦理現場查核者，應載明查核方法、

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查核照片。 

三、 工作底稿內容相互引用之主要事實或

數據，應分別註明參照索引之頁次。 

四、 工作底稿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

次，並裝訂成冊。 

五、 工作底稿首頁應有技師簽署，並加蓋

技師執業圖記。 

一、明定專業技師應保留工作底稿暨其編製

要項之規定。 

二、第一項係參照技師法第十六條第三項之

規定。 

三、第二項規定工作底稿之編製要項，係參

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十二條

規定。 

第七條 專業技師對於工作底稿應善盡保密

及妥善保管之責任，除依法令提供調閱，

或應再生水經營業要求借閱外，不得洩漏

其中任何資料，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

起，至少保存五年；其依技師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執業者，由執業

機構負責保管工作底稿。 

一、明定專業技師保密義務。 

二、本條前段明定專業技師之保密義務及例

外提供，係參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

規則第十三條、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

第十一條之規定。 

三、專業技師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受聘

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受聘於前述以

外，依規定必須聘用領有執業執照之技

師之營利事業或機構者，委託者應為該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營利事業或機構。

本條後段明定保管工作底稿之義務人為

前開執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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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專業技師執行業務所為之簽證紀

錄，應每六個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其紀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再生水經營業姓名或名稱、地址。 

二、 委託事項及日期。 

三、 現場查核日期與照片。 

四、 簽證內容摘要。 

五、 簽證日期。 

    專業技師未依規定報請備查，或內容

錯誤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改正

不完全者，依技師法規定移送懲戒。 

一、明定專業技師簽證紀錄之備查義務及提

送紀錄應記載事項。 

二、第一項係參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

則第十四條之規定。再生水開發案之主

管機關形式審查各項目均無缺漏後，即

備查之。 

三、若專業技師未依規定報請備查，或內容

錯誤經通知限期改正未改正或改正不完

全，可認屬技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

款所稱「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

之法令」，依同法第三十九至四十二條規

定，得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

出證據，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爰設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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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技師簽證之

範圍、項目及科別表 

 

工程種類 實施範圍 簽證項目 簽證技師科別 

再生水開發案之

取水構造物工程 

每日最大取水量達五千立方公尺以

上者。 

設計、監造 水利、土木 

須向臺電公司申請高壓用電之機械

設備。 

設計、監造 電機 

再生水開發案之

水處理設施工程 

每日最大處理水量達五千立方公

尺。 

設計、監造 環工 

須向臺電公司申請高壓用電之機械

設備。 

設計、監造 電機 

再生水開發案之

供水設施工程 

每日最大供水量達二千立方公尺。 設計、監造 水利、土木 

須向臺電公司申請高壓用電之機械

設備。 

設計、監造 電機 

 


